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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uan Chao Holdings Limited
冠轈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72）

澄清公告

茲提述冠轈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5月27日的公告（「該公告」），
內容有關根據一般授權認購本公司新股份。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司所用詞彙與
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澄清事項

鑒於股份合併已於2024年5月27日生效，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
此就該公告作出以下澄清。

1. 該公告第2頁「認購事項」一節第三段應予修改及以下文取代全文（相關修
改已加上底線標示，以方便閱覽）：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為90,000,000股。假設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總額於本公告日期起直至完成日期概無其他變動，且全部18,000,000股
認購股份均已成功發行，則認購股份相當於(i)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總額的20%；及(ii)緊隨完成後經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擴大的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總額約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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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公告第3頁「認購股份數目」分節第一段應予修改及以下文取代全文（相
關修改已加上底線標示，以方便閱覽）：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為90,000,000股。假設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總額於本公告日期起直至完成日期概無其他變動，且全部18,000,000股
認購股份均已成功發行，則認購股份相當於(i)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總額的20%；及(ii)緊隨完成後經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擴大的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總額約16.67%。

3. 該公告第4頁「先決條件」一節最後一段應予修改及以下文取代全文（相關
修改已加上底線標示，以方便閱覽）：

於本公告日期，除先決條件(b)尚未達成外，所有其他上述先決條件均已達
成。

4. 該公告第5頁「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的一般授權」一節第一段應予修改及以
下文取代全文（相關修改已加上底線標示，以方便閱覽）：

認購股份將根據一般授權向認購人配發及發行，據此，董事獲授權配發、
發行及以其他方式處理最多18,000,000股合併股份，佔批准（其中包括）授
出一般授權的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已發行股股份總數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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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該公告第7頁「對本公司股權架構的影響」一節所披露認購事項之前及之後
對本公司股權架構的影響應予修改及以下文取代全文（相關修改已加上底
線標示，以方便閱覽）：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擁有90,000,000股已發行股份。下表載列（僅作說
明用途）本公司(i)於本公告日期；(ii)緊隨完成後（假設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
額於本公告日期至完成日期期間將並無其他變動）的股權架構：

於本公告日期 緊隨完成後

股份數目
概約持股
百分比 股份數目

概約持股
百分比

Gatehouse Ventures Limited 
（「Gatehouse Ventures」）
（附註1） 38,140,000 42.38% 38,140,000 35.32%

Ang De Yu先生 4,670,500 5.19% 4,670,500 4.32%
認購人 — — 18,000,000 16.67%
公眾股東 47,189,500 52.43% 47,189,500 43.69%    

總計 90,000,000 100.00% 108,000,000 100.00%
    

附註：

1. Gatehouse Ventures全部已發行股份由主席兼執行董事陳率堂先生合法全資實益擁有。

6. 該公告第8、9及10頁「釋義」一節所披露「股份」、「合併股份」、「股份合併」
及「認購人」的定義應予修改及以下文取代全文（相關修改已加上底線標示，
以方便閱覽）：

「股份」或「合併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即
股份合併於2024年5月27日生效後的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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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合併」 指 建議按每十(10)股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合併為
一(1)股合併股份的基準進行股份合併，已於
2024年5月27日生效（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2024
年5月29日刊登在聯交所網站的補充公告）

「認購人」 指 Show Achieve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告所載的所有其他資料及內容均維持不變，並就所有
目的而言將繼續有效。本公告旨在補充該公告，並應與該公告一併閱讀。

承董事會命
冠轈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陳率堂

香港，2024年5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率堂先生、黃慧敏女士及孟禧臻女士；非執行董事 
王漵寬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周永東先生、許人傑先生及譚日健先生。


